仪器试用服务要求
一、试用设备清单
	序号
	设备名称、规格型号
	检测对象要求
	数量

	1
	仿生动态激光生物特征光谱识别仪
	BCI-II型
	液体（血液等）
	1台

	2
	超连续谱生物特征光谱成像仪
	BCI-I型
	固体平面标本
	1台

	3
	反射式激光拉曼光谱生物分子识别仪
	Bio·ID-R01型
	液体（血液等）
	1台

	4
	透射式激光拉曼光谱生物分子识别仪
	Bio·ID-T02型
	液体（血液等）
	1台

	5
	数字X射线生物特征识别仪
	XBRI-01型
	固体立体标本
	1台

	6
	非接触式血液及细胞识别仪
	BCI-III型
	液体（血液或组织液等）
	1台


二、试用时间：从仪器运抵中标单位指定地点并安装调试好开始 至 __2021_年_6月_30_日。
三、试用服务内容
(1) 校方为中标单位免费提供上述试用清单中仪器（包括一台仿生动态激光生物特征光谱识别仪、一台超连续谱生物特征光谱成像仪、一台反射式激光拉曼光谱生物分子识别仪、一台透射式激光拉曼光谱生物分子识别仪、一台数字X射线生物特征识别仪、一台非接触式血液及细胞识别仪），并保证所提供试用产品为合格产品。
 (2) 试用期间校方负责对试用产品技术支持，如因中标单位人为因素损坏，维修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。

(3) 在中标单位试用产品期间，校方拥有该产品的合法所有权，试用截止日期后中标单位不得无故或寻找任何借口留置试用产品，否则，校方有权追缴一切相关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该设备价款、交通费、设备折旧费等。
(4) 中标单位可在试用校方提供产品前检验试用产品是否为合格产品。
(5) 试用期间，中标单位可就试用产品的任何问题向校方提出咨询，有权对产品的使用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，同时中标单位承担妥善保管、合理使用产品职责，保证产品功能完好、外观和标签完整无破损、零配件和说明书完整等责任和义务。未经校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将试用产品转移、拆卸、转借、出租或赠与他人，更不可用做其他商业用途。

(6) 中标单位必须承担按时归还试用产品，并保证产品完整的义务。如未能在__2021_年_8_月_30_日前向校方归还，校方有权追缴相关费用。
(7) 试用期间，中标单位可以退还校方产品，但必须保证产品外观、功能等相关完好无损。

(8) 试用结束后，中标单位根据设备的使用情况向校方出具正式的试用报告，若报告不符合校方要求，校方有权不支付费用。

(9) 中标单位需提供此次试用过程中，各个单位产生的材料费、运输费、差旅费、人员劳务费等各类费用。
(10) 因数字X射线生物特征识别仪运输困难，中标单位需派人到校方指定的仪器所在地试用。

四、试用报告应包含各个仪器的产品性能测试（波长、分辨率等）、仪器工作日志、识别率、应用满意度、后期改进意见等。
